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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7年夏開始的反右派鬥爭甫一結束，被劃定的右派份子即開始接受勞動

教育和改造。從1959年起，全國開始對改造表現好的右派份子進行摘帽，湖北省

宜都縣也在1959至1964年間分五批摘掉部分右派份子的帽子。本文通過勾勒該

地右派改造與摘帽的歷史過程，發現摘帽政策隨形勢而變的特點：在國家經濟形

勢較為困難的1959至1961年，摘帽政策逐年寬鬆，1962年後隨着經濟狀況的好

轉和階級鬥爭形勢的嚴峻，摘帽政策由鬆轉緊。在此過程中，基層當局實際上將

摘帽作為政治工具來使用，其鬆緊全憑形勢而定；右派份子則一直把「向黨靠攏」

作為自我改造的政治信條。當局和右派份子對摘帽的認知充滿歧異：前者明顯將

其工具化，甚至工具本身即是目的；後者則將其作為最終目標，即使可能或多或

少意識到了自己所遭遇的工具化困境。這一類似「願者上」的操作承接反右派鬥

爭的「陽謀」思路，其策略模式或可成為理解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切入點。

關鍵詞：反右派　右派摘帽　改造　宜都縣　「陽謀」

一　前言

1957年夏以後，反右派鬥爭逐漸從中央向下延燒至地方基層。至1958年

初，各省不少縣份開始推進這一運動，並對被劃定的右派份子予以不同形式

的懲處。關於反右派鬥爭，談家水認為已有研究成果多側重於整風與反右的

關係、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原因，以及對這場鬥爭的歷史評價及理論思考1。 

事實上，迄今為止的研究所涉及的問題遠不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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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反右派鬥爭在全國的緣起及進程的研究，當首推丁抒的《陽謀：反右

派運動始末》。該書全景式展現反右運動的進程，對運動中的諸多細節有生動

記述，同時對右派份子總數問題提出新見解，並介紹了運動後右派份子的悲

慘處境2。另外還有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和于風

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朱著從1956年國內外形勢入手，梳理

了肅反以及工商業、教育等領域的反右歷程，並述及黨外黨內的鬥爭3；于

著則細緻考察了知識份子群體在「舊邦新命」之際與新當局的衝突，以及隨後

所經歷的一系列思想改造和批判事件，尤其是「胡風事件」的來龍去脈4。鍾

延麟通過分析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在整風和反右派鬥爭中的作用，揭

示了高層在政策轉向時曲折反覆的考量5。此外，沈志華的《處在十字路口的

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對反右派鬥爭之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及作為反

右序曲的「開門整風」作了全面介紹6；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則對

整個反右派鬥爭的過程有一輪廓式的描畫7。這些研究搭建了理解反右派鬥

爭的宏觀視域。

近年學界關注較多的領域是基層反右派鬥爭。廖顯輝對1950年代中後期

廣東省韶關地區的整風和反右作了一個簡單勾勒，並述及該地同時開展的反

地方主義鬥爭8。曹樹基、李楠以河南省桐柏縣檔案為基礎，就基層反右派

鬥爭中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進行了量化分析9。曹樹基又以該縣檔案為基本

史料，對右派份子作了較為細緻的心理探究，指出他們明知「引蛇出洞」的危

險卻仍要做赴湯蹈火的出洞之「蛇」，認為毛澤東所謂的「陽謀」具有深厚的群

體心理基礎bk。程曦敏對四川省江津縣直屬機關劃定右派份子過程的動態考

察，揭示出中央政策和基層執行之間的彈性空間對確定右派數量的影響bl。

李若建則從社會學的角度提煉出「庶民右派」和「進步的陷阱」的概念，以反右

派鬥爭為底本解讀彼時中國社會流動模式及各階層人員期望之間的張力bm。

至於右派的改造問題，倪春納通過梳理1958年上半年開展的知識份子「向

黨交心」運動的前因後果，分析了「交心」與補劃右派之間可能的承續關係， 

這有助於我們想像右派份子改造尤其是思想改造的社會背景bn。楊顯惠所著

《夾邊溝記事》雖是紀實文學，但卻接近一手史料，能夠從口述層面豐富我們

對右派改造的感性認識bo。傅華伶對勞教制度在當代中國的演變進程作了整

理，尤其論及勞教制度在反右派鬥爭前後的變動，為理解右派份子在基層的

生存境遇提供了政策層面的支撐bp。

然而，上述的研究成果或着眼於對反右派鬥爭過程的梳理，或側重於右

派在基層改造的經歷，鮮有深入考察右派的「解放」——摘帽問題。筆者在湖

北省枝江市檔案館發現的一批檔案，恰好對此問題有較為完整的記錄。通過

整理這批檔案，筆者試圖勾勒出宜都縣bq右派改造與摘帽的歷史過程，藉此

梳理右派摘帽隨政治形勢和政策需要所產生的變遷，並對基層當局和右派份

子在摘帽問題上認知的歧異作深入探討。

理解這個變遷，不僅讓我們得以窺見1959年以後右派份子的沉浮命運，

還能夠探尋到當時政治策略的工具化面相，即政治的工具化操作高於政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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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的，甚至工具本身就是目的，二者常常難以區分。這種「工具即一切」的思維， 

往往使得人為製造「敵人」難以避免。因而，只要此類政治劇目還在上演，捲

入這一時期政治運動的群體（包括右派份子在內），無論是黨政精英、知識份

子還是普羅大眾，都難免「出洞」的命運。此種策略模式，或可成為理解當代

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思路。

二　右派摘帽的「三條標準」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共湖北省宜都縣委在1958年1月 

開始發動整風運動，隨即轉入反右派鬥爭。到當年7月運動結束時，該縣共有

342人被劃為右派份子br。在全國反右派鬥爭大體結束後，毛澤東於1959年 

8月24日致信劉少奇，提出給右派份子摘帽的問題，建議每年摘10%左右。 

爾後，毛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

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bs。這些建議，可以視作右派摘

帽工作啟動的重要背景。幾乎同時，中央就右派份子摘掉帽子的問題作出指

示，確定了右派份子摘帽的「三條標準」：一是真正認識錯誤，口服心服，確

實悔改；二是在言論、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擁護總路

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是在工作和勞動中表現好，或者在工作和勞動中

有一定的貢獻bt。這三條的重要性，以第一條為最，即摘帽者必須真心悔改

並積極向黨靠攏。換言之，思想的轉變比工作和勞動中的表現更重要ck。

因此，在摘帽之前，基層當局首先根據右派份子的改造表現對其進行排

隊分類。1963年以前，湖北許多地區對右派份子分三類進行排隊；1963年以

中共湖北省宜都縣委在1958年1月開始發動整風運動，隨即轉入反右派鬥爭。（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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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於已經進行了四批摘帽工作，餘下的右派份子中，「難以改造或改造比

較困難的數字比原來相對增加」，「仍按原來三類排隊，已感不能充分說明情

況」，因此湖北省委改造右派份子工作領導小組（下稱改右領導小組）決定統一

按四類進行排隊cl。而在宜都縣，則至遲在1962年就已經按四類進行排隊。

一般而言，四類右派中一類份子「已經低頭認罪，確實悔改，並且在工

作、學習和勞動中表現較好」；二類份子「表示願意悔改，但內心不完全服，

表現時好時壞」；三類份子「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現不好」；四類份子則是

「完全沒有認罪，繼續堅持反動立場」cm。故而，每批的摘帽人員一般是從一

類份子中挑選，並且摘帽人數一般少於一類份子數。

據此標準，1959至1964年間，宜都縣委在對右派份子進行改造的同時，

分五批（1959、1960、1961、1962、1964年）開展了摘帽工作。理論上說，能

夠摘帽的右派份子，都要符合中央的「三條標準」。不過，事實常常並非如

此。即使有「三條標準」，也不能避免不同階層在摘帽時有着不平等的待遇。

以下是1960年宜都縣右派份子按照「留用」和「分散在社會上」分類時的摘帽情

況。「留用」指的是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以後仍留在原單位，「分散在社會上」指

的是戴帽後被送出接受勞動教育和改造（表1）。

表1　1960年宜都縣右派份子摘帽情況統計

類別 留用 分散在社會上

右派份子
比例（%） 37.80 62.20

摘帽人數佔摘帽總數
比例（%）

61.30 38.70

一類份子
比例（%） 36.26 18.33

摘帽人數佔一類份子
數比例（%）

57.58 43.64

資料來源：宜都縣委審右辦公室：〈關於右派份子摘帽子的工作總結報告〉（1960年12月31日），	

枝江市檔案館，18-4-2，頁1。

據此可見，留用右派的比例雖然小於分散在社會上的右派，但整體的摘

帽比例、一類份子及其摘帽比例都遠高於後者，看起來這兩者沒有被一視同

仁地對待。但如果據此懷疑縣委在摘帽時沒有嚴格遵照中央的「三條標準」，

似乎不確，因為有單位可留的右派份子當然比分散在社會上的易於管束、改

造，其思想和勞動狀況也更易把握，是否符合「三條標準」清楚可查，這反倒

說明縣委更可能嚴格遵照了中央指示。不過，就檔案所見，縣委在談及摘帽

工作時多次提及「附加條件」，即摘帽時在「三條標準」外另設條件的現象cn。

如此三令五申，反而令人懷疑「附加條件」的現象已然普遍存在。然而，無論

這個「附加條件」是縣委授意甚至指導提出，還是下層在執行過程中的「自主創

造」，如果站在縣委的角度考慮，為謹慎從事，在縣裏直接控制的留用右派裏

多摘一些帽子，縣委自身至少可以洗脫另設「附加條件」的嫌疑——因為留用

右派整體表現較好，無需「附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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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除去上述因素不論，可以預料，宜都縣整體的摘帽工作仍是較為嚴格地

遵照了中央的「三條標準」的。縣委也承認，中央對右派份子的政策完全正

確，即使在改造右派的過程中出了問題，也是具體工作中的問題co。基於這

一前提，筆者就五批摘帽中每批的摘帽人數及比例、一類份子及其摘帽比例

作一統計（表2）。

表2　1959至1964年宜都縣右派份子摘帽情況統計

年份 1959 1960 1961 1962 1964

批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右派人數 442 395 332 213 112

摘帽 人數 46 62 141 52 3

比例（%） 10.40 15.70 42.50 24.41 2.68

一類份子 比例（%） 18.60 25.10 — 26.80 8.04

摘帽比例（%） 55.91 62.55 — 91.08 33.33

資料來源：宜都縣委改造右派份子工作領導小組：〈關於一九六一年全縣摘右派份子帽子工作的

總結報告〉（1962年1月4日），枝江市檔案館，18-4-2，頁6；宜都縣委改造右派份子工作領導小

組：〈關於第四批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情況報告〉（1962年12月19日），枝江市檔案館，18-4-2，	

頁15；縣改造右派份子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於第五批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總結報告〉（1964年	

4月15日），枝江市檔案館，18-4-1，頁11；宜都縣委審右辦公室：〈關於右派份子摘帽子的工作

總結報告〉，頁1。

說明：（1）每批摘帽時的右派人數由當年的摘帽人數和摘帽比例推算得出；（2）每一批右派和摘

帽右派份子人數，均是該批摘帽時的數據；（3）不同檔案中，1962年摘帽時右派份子總數略有差

異，本表採用的數據出自〈關於第四批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情況報告〉，頁15。

雖然1961年的部分數據付諸闕如，但通過表2仍可發現，五年間摘帽情

況的變化十分明顯：以1962年為拐點，摘帽比例大幅下降；而1964年一類份

子及其摘帽比例相較於之前批次，更是出現雪崩式下降。1962年似乎是摘帽

工作的轉捩之年。

的確，就是在1962年，宜都縣明確提出，「在去年全國改造右派工作會議

後，有些地區片面理解為是對右派份子放寬了，沒有認識到⋯⋯摘右派帽子

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策略。有的同志還認為他們勞動幾年了，改造得差不多了，

以致單純追求摘帽子的數字，降低了摘帽子的三條標準」，今年「可摘可不摘的

一律不摘」cp。這段話大體可以視作該縣右派摘帽工作整體趨緊的一個信號。 

到1963年，省委改右領導小組就此發出更為明確的指示，「對右派份子中表現

很壞，⋯⋯如果屬於屢教不改，繼續頑抗的⋯⋯〔要〕予以勞動教養。送勞教

的比例應控制在現有右派份子的1%左右，一般不超過1%」，並且明確了這一

年改造右派工作的特點是「有戴（戴的要準，要穩），有摘（摘的要好）」cq。隨

後，宜昌地委給1964年的摘帽工作定下基調，「今年摘帽子的工作，要本着從

嚴掌握的精神（當然是與過去相比而言），而從嚴掌握該摘的還是要摘」cr。

「從嚴掌握」成為1964年右派摘帽工作的基本原則，縣委在摘帽的同時，對表

現不好的右派份子加重處分、對「舊病復發」的摘帽右派重戴帽子，即是一個

重要體現。1964年摘帽時，初步摸底該年可摘帽9人，但只收到5人的摘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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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最終僅摘了3人的帽子。此外，加重處分13人，重戴帽子1人cs。不得不

說，到第五批摘帽時，摘帽工作縱然以「摘得好」為旨，也已表現出「從嚴」 

的特點，加重處分和重戴帽子等懲處的比例也較大。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

1963年湖北省委改造右派份子工作辦公室（下稱改右辦）關於右派份子改

造表現變化的判斷，給予我們重要提示：「在60年以前，他們大都不敢輕舉妄

動，而60年以後，則較為囂張，其中尤以戰備前後為最甚，在他們看來我們

黨由於59年以後連續幾年的特大災害，國內暫時出現的經濟困難是無法解脫

的。⋯⋯今天當國內外形勢大好，不利於他們時，他們就又縮首斂翼，隱蔽

起來。」ct「他們總的動向是：隨着國內外整個階級鬥爭形勢的起伏發展而起

伏發展，他們的活動是看風使舵。象〔像〕喝開水一樣，太熱了（湯〔燙〕口）就

不喝，不太熱（稍涼）就慢慢的喝、涼了就大口喝。」dk暫不論右派份子是否真

的如此行動，如果我們不是從理解右派份子表現、而是從執政者政策需要的

角度審視，這些判斷就會給我們解讀摘帽政策的變化提供關鍵線索。客觀地

說，緊隨反右而來的摘帽工作，雖然不是彼時基層黨委的中心任務，但要配

合中心任務來進行。摘帽政策的由鬆轉緊，不能不聯繫到當時複雜的政治環

境和經濟形勢，以及由此帶來的階級鬥爭之弦的緊繃。

三　縣委政策：應聲起舞

在探究縣委摘帽政策寬緊變化的原因之前，須對摘帽的程序有一大致了

解。摘帽之前首先要進行摸底，方法一般是所謂「四結合」：領導排隊與群眾

鑒定相結合、右派份子自我檢查與互助揭發相結合、大會宣傳與個別訪問相

結合、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以此為基礎，由右派份子所在單位向上

級呈報綜合材料，材料必須做到「四有」：包括右派份子本人的思想勞動改造

總結、群眾的鑒定證明材料、單位的綜合報告、當地黨委的意見。隨後縣裏

整理材料，採取「三看一研究」的方法：所謂「三看」，即看悔改表現是否突出， 

事實是否實際；看檔案，了解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是否複雜；看結論，了解

整風鳴放時「犯錯」情節是否嚴重，然後實行「一研究」，即由縣委改右辦研究

後提出初步意見，報縣委審右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審查、批准右派材料後，

再由改右辦加以整理供縣委決策。最後宣布處理決定，總結工作。期間一般

要召開三種會議：首先召開黨團員積極份子會；隨後在群眾大會（右派份子參

加）公開宣布處理決定，按縣委批准的摘帽決定書對表現好的右派份子摘帽，

對表現壞的進行揭發批判鬥爭，或依法從嚴處理；最後召開右派份子會，讓

已摘帽的右派份子現身說法，談改造經過，改造不夠好的右派份子就加強改

造表態，對未摘帽的右派份子分別制訂改造規劃dl。

就此看來，整個摘帽程序是相當縝密的，領導、群眾（含積極份子）、右

派份子三方參加，信息的收集和反饋銜接有序。右派份子的表現盡在組織的

掌握之中，這為縣委的摘帽決策提供了扎實的現實基礎。不過，所有環節皆

由組織把控，也就便利了它按照形勢的需要而放寬或收緊相關尺度。這一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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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一緊之間，對於縣委而言只是尺度的拿捏問題，也許並不違背政策的整體精

神，但對右派份子的前途命運卻會產生至為重大的影響。

牽動政策寬緊變化的重要背景，是當時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1959至

1961年，全國許多地方出現餓死人現象。在宜都縣，文化大革命後的官方敍

述雖然沒有明確給出這一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字，卻也承認了因為連續

三年的大旱災，糧食、棉花、油料均有較大幅度的減產dm。不過，對這一時

期的饑饉情形，部分右派份子的言論可以佐證。

如1960年糧食配給標準太低，群眾不滿意，一類右派份子羅經伍說：「把

田種好，多收糧食，生活就會改善的。」dn群眾覺悟程度反倒不如一類右派，

還需後者開導思想，不免令人起疑。這個表現較好的右派份子的言論，某種

程度上從反面透露了當時糧食形勢的緊張，而有的右派份子則更為直接地道

出實情。如王志高在「經濟困難時，借機攻擊黨」，直接對群眾說：「入他媽

的，幾顆糧食吃不飽，現在只有把米串起來吃，再從肚裏拉出來」，並「造謠」

說：「今年每天吃四兩都吃不飽，明年每天只有二兩米，這要餓死人的。」do

右派份子李結新常對老師說：「糧食不夠吃，增加一點就可以不搞勞動。」dp

群眾反映摘帽右派楊學炳從摘帽的第二天起就陽奉陰違，他曾說：「大米運錫

蘭，中國餓死人。」dq這些閒談間的說法十分形象，亦大體符合當時實情，較

為可信。

1962年下半年，縣裏到石嶺農場這個右派份子和摘帽右派較為集中的單

位調查，報告特別強調「整個經濟形勢日趨好轉」對摘帽右派有很大鼓舞dr。

這個報告認定經濟形勢「日趨好轉」，算是透露了一點實情。

通過對1959至1961年經濟形勢的簡單把握，我們可對表2所示的前三批

摘帽的寬鬆形勢作一解讀。1956年中國大體完成對農業的集體化改造，統購

統銷和糧食「三定」（定產、定購、定銷）成為人民公社建立的最初也是最基本

的動因。這個政策並未因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的到來而放寬，農民的糧食負

擔一直較重。在基層反右派鬥爭中被劃定的右派份子之所以獲咎，其中一個

重要原因是議論農村的糧食問題ds。之後雖然仍有表現較壞的右派份子「妄

議」中央的糧食政策，但多數摘帽者卻不再對此置喙，而且，他們此前被劃右

派時的涉糧言論也不再被深究dt。不過，通過與1962年以後摘帽情況的對比， 

不妨推論經濟形勢的惡化恰恰可能是促成政治政策寬鬆的催化劑：因為監控

改造右派份子已然退居執政者中心任務之後，反而解放右派至少可以緩解政

府支撐複雜危局時左支右絀、顧此失彼的困境。

而弔詭的是，經濟形勢好轉之際，政治情勢反而趨於緊張。1962年秋，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階級鬥爭的調子驟然拉高。全會公報指出ek：

自從一九六一年九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今年以來，全黨貫徹執行對國民

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加強農業生產戰線，已經取得

了顯著的成效。儘管有過去幾年連續遭到的嚴重自然災害以及自己工作

中的缺點、錯誤，國民經濟的情況，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

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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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判斷，成為政治政策轉變的經濟前提。中央委員會繼而認為el：

沒有改造好的地主份子、富農份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以及殘餘的反革

命份子⋯⋯幸災樂禍，並且妄圖乘機活動⋯⋯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

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

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

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這一系列論斷成為右派摘帽工作轉向的重要風向標。如前文所述，自此時開

始，省地縣三級黨委均發出了緊跟中央的指示，摘帽工作整體上趨於嚴厲。

相應地，摘帽工作的準備階段——排隊分類，也就有了明顯轉變，從1961至

1962年宜都縣仙女區十七名右派份子的排隊情況中可以得到反映（表3）：

表3　1961至1962年宜都縣仙女區右派份子排隊情況統計

類別 一類份子 二類份子 三類份子 四類份子

數量及比例（%） 數量 比例 數量 比例 數量 比例 數量 比例

年份
1961 2 11.80 8 47.00 7 41.20 0 0.00

1962 8 47.00 6 35.30 2 11.80 1 5.90

資料來源：宜都縣委改造右派份子工作領導小組：〈關於第四批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情況報告〉，

頁16。

從表3可見，1961至1962年，一類份子比例大幅上升，二類尤其是三類

份子比例有較大幅度下降，而且還出現了新的分類——四類份子。縣委對此

的解釋是，「去年〔1961年〕摘帽子的比例較大，改造好的在去年摘了，今年是

『矮子』中間拔『長子』。⋯⋯當時我們在掌握上將可摘可不摘而摘了又沒有壞

處的也摘了一批，因此去年摘帽子後剩下的右派份子大部分是二、三類和少

數的四類」。仙女區的情況則說明：「現在改造好的大部分在去年都是二類和

三類，也就是說他們改造好或基本上改造好的時間還很短。」em這個判斷與 

省委改右辦隨後的說法大體一致，「右派中部分人的問題比前兩年更嚴重，

三、四類的比例越來越大。經過幾年來的摘帽子，右派中的尖子被拔掉了，

剩下來的這部分人，其中花崗岩腦袋多了，一遇機會就暴露了階級本質」en。

縣委和省委所言固然非虛，然而前三批摘帽中，每一批摘帽後遞補上來

的一類份子當然也是之前的二類甚至三類份子，何以前三批能持續加大摘帽

比例，而自1962年開始就「矮子」太多必須「從嚴掌握」？實際上，這種「從嚴

掌握」幾乎成了「停止摘帽」的代名詞。如表2所示，1964年全縣尚有右派一百

多人，卻只摘掉了三個右派份子的帽子。假如部分右派份子達到了摘帽標

準，如縣委所言是各單位管理教育的成果eo，那麼此時達到摘帽標準的人數

和比例均大幅減少，難道是各單位工作突然出了問題？也許這些都是原因，

但卻並非主要原因。因為縣委同時認為，1961年「將可摘可不摘的人摘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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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是正確的），而今年〔1962年〕這種人就不應該摘掉（也是正確的）」ep。這等

於說寬緊選擇雖然懸殊，但都是形勢和政策的需要；而只要是需要的，就是

正確的。1962年以前的一再寬鬆和此後的一再從嚴，都是這一「因需要而正

確」的思路體現。

繼八屆十中全會而起的城市「五反」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將這一思

路引向深入，對右派的改造逐漸和這兩個運動結合起來eq。尤其是農村社教

運動進一步加強了對右派份子的教育管理，有的社教工作組甚至直接了解和

整理右派份子的材料er。作為社教運動第一批試點的百里洲區，1964年對其

所管的三十五名右派份子的改造表現有過詳細記錄。它把對右派份子的「鬥爭

類型」，細分為「大鬥」、「小鬥」和「未鬥」，其中被鬥的有十人es。社教運動和

對右派份子的改造相互配合，相互促進，整個基層形成了對右派份子「幫助」、 

「挽救」的熱烈氛圍。不過，在右派份子看來，這卻並非好的兆頭，如右派份

子王學金就對別人說：「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我們這些人又要遭殃，又難搞

（意思又要挨整）。」et另一名右派份子胡光昌說：「一聽說這次運動比土改時

聲勢還大，我就沒勁了，以為又要在我們頭上開鑽⋯⋯我準備去坐牢。」fk 

由此可見，看似熱烈的右派改造氛圍卻是以震懾為底色，最終迫使右派份子

不敢不接受「從嚴」的結果——勞動無休無止，摘帽遙不可期。

四　右派改造：向黨靠攏

從筆者所見的史料，暫時難以確知在摘帽中右派份子究竟有沒有從所謂

「陽謀」的角度意識到自己的困境。不過，絕大多數右派份子在改造中真誠交

心，努力向黨靠攏以求早日摘帽，則是無大疑問的。易言之，無論有沒有意

識到自己不過是工具化政策的一個「需要」，他們唯一能做的都是盡可能在思

想和言行方面符合「三條標準」。

如前所述，「三條標準」尤其強調「政治表現」，即思想上的悔罪和對黨的

擁護，工作和勞動表現倒還在其次（當然表現太差也不行）。在對「三條標準」

的把握上，縣委認為，「對確實悔改的審查要具體分析、研究，不可光看一時

一事的表現，要全面分析；不要光看勞動表現，重要的是要看政治表現」fl。

有的地區僅憑「一時一事」的表現好就把個別右派的帽子摘了，後來此人「表現

很壞」，基層認為這是個教訓fm。既然不能只看「一時一事」的表現，那必然要

求右派份子從靈魂深處來一場「革命」。為此，右派份子在改造時反覆對己進

行誅心，希望能夠深挖思想深處「不夠革命」的雜念。勞身與誅心，構成了右

派改造的主要內容，常常是通過日常行為表現出來的：

第一，勞身：多幹活，幹重活。右派份子羅經伍參加勞動，群眾看他年

紀大，就叫他做輕點的活，而他要求做重活，並說：「我是改造的，請不要原

諒我。」fn經歷了一場反右浩劫，羅已經體味到自己新身份的沉重，這種律己

甚嚴的表現，道出了他內心深深的「不敢」。又如右派份子陳紅谷，自1962年

以來，別人都不願幹的累活髒活，他都願意幹。他同時管四條水牛、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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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還有若干豬羊，牽進牽出飼養，有時一直忙到深夜，並無任何怨言fo。

再如右派份子、小學教師覃明炳，總是「抽空輔導落後學生，特別是貧、下中

農子女的輔導，⋯⋯原受過記大過處分的學生吳光炎（貧農），現在成了全校

標兵，當了班長。在生產勞動中表現也較好，不偷懶，⋯⋯〔覃〕在六三年種

小麥時，全身濕透，⋯⋯樣樣肯幹，群眾對其改造評議較好」fp。

第二，誅心：悔罪過去，讚美今天。195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發起知識

份子「向黨交心」運動。在宜都縣，右派份子和工商業者是交心運動的重點對

象fq。而對於右派份子來說，交心乃至誅心，並不止於這一場運動，而是貫

穿整個改造的始終。如摘帽右派彭先鋒說：「我是犯了罪的人，通過一段時間

勞動改造，認識了我自己的罪惡，決心痛改前非，黨和人民群眾寬大了我，

給我摘了帽子把我從新又拉到人民的懷抱來了，希望今後對我嚴加監督，使

我更好的從新做人。」fr右派份子王夢樵在對右派份子進行集訓的小組會上含

淚說道：「黨這樣耐心的教育我們，我是鐵打的心腸，也應該熔〔融〕化了。」fs 

善溪窰公社小學右派教師黃玉經常說：「我只有通過政治學習，來不斷的改造

自己，使自己從新做人。」黃一直堅持按照自己定的計劃，每季節向校長和公

社黨委交一次思想檢查及工作總結ft。這些言行也許真的反映了此時右派份

子內心的渴望，「從新做人」、「回到人民的懷抱」是他們的核心訴求。又如另

一右派份子說：「五七年⋯⋯反黨反人民，攻擊統購統銷把農民搞苦了，大辦

水利建設是費力不討好⋯⋯鐵的事實教育了我，要不是實行統購統銷，國家

掌握糧食，這幾年的大災荒人民生活是過不去的，同時，實行『雙統』並非農

民就無吃的了，這幾年生活這樣苦，農民家裏還是有結餘糧食，我自己就是

一例，每年過年（春節）時我家□〔未能辨識此字，下同〕還存有幾十、百把斤

糧食。」gk除了對自己過去的「錯誤言論」表示明確悔改，還不惜誇大當時的所

謂成就以掩蓋已然陷入困境的時局。這些話極有可能不是對實情的描述，而

只是交心檢查一貫的敍述「格式」。

除了以上兩點，右派家屬的「督促」則是他們改造中「溫暖的壓力」。如右

派份子陳少安原來是個「老三類」（總是在對右派份子表現的排隊中被定為三類

份子），「在春節時回家去過年，老婆問他摘帽沒有，他說沒有，在臘月卅日

還督促他走路60多里趕回農場，教育他好好改造自己」gl，想必陳也會覺得妻

子比他的思想覺悟要高。又如董市鎮楊尚裿自從被劃為右派後，妻子李明鳳

不讓他睡覺，岳母見他就罵；1961年摘帽以後，岳母不罵了，他生產更起勁 

了gm。既然楊可以摘掉帽子，說明他自己對改造是有較強主動性的，但家人

還是冷眼以對。這裏雖不免有「劃清界限」的嫌疑，卻也在客觀上起到了「督

促」的作用，能夠進一步堅定楊深入改造的決心。

然而，這些右派份子的努力都未必能奏效，反而有不少被基層視作右派

改造過程中的個人「偏向」：「偏重於體力勞動，以為多出一把力，多挑幾擔土

就是改造好了。⋯⋯想憑幾個早晨和幾件事情作為改造好的條件。⋯⋯自認

為有才華，即使改造不夠，也應遷就一下。⋯⋯認為改造得好不好，在於領

導和群眾一說。⋯⋯把摘帽子的唯一希望，寄託於形勢的好轉和每年的國慶

節。」「他們的這些打算，都叫做『此路不通』。改造得好不好的根本尺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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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三條標準，最重要的是第一條，不是憑幾擔土，幾個早晨或『有板眼』〔就〕能

解決問題的。」gn事實上，右派份子當然不只是依靠所謂「偏向」以求摘帽， 

但是，摘帽愈來愈明顯的工具化傾向使得任何不合上級需要的努力都成了 

「偏向」。

1964年社教運動在農村展開以後，摘帽政策不斷收緊，右派份子常常感

到憂慮甚至憤懣。湖北省有的地區談到，在右派集訓中「已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的地區，有嚴重破壞活動而被鬥爭的右派情緒非常抵觸；未進行社會主義教

育的地區的右派，較普遍的對政策不摸底，有害怕情緒」。有的右派對其他右

派說，「我同群眾支部關係好，就是社會主義教育來了，給我打一棍，說我勞

動工分多了要搞我一手」。有的在會上承認社教運動時被鬥的材料，會下卻

說，「我被鬥爭是幹部請我的客，我殺豬還了禮，說我是拉攏幹部」，又說「話

有幾說，字有幾別，要得梨園直，拉死一頭牛⋯⋯雖然被鬥爭，但我心情虛

〔舒〕暢，只一條，希望毛主席壽長」go。這些話反映出他們反覆誅心後的習慣

性害怕、對政策趨緊的不安，還有對「怎麼做都是錯」的無奈和憤懣。經年累

月的勞動改造和交心，又看不到摘帽的前景，還使得許多右派份子產生深深

的絕望。如有人問右派份子張大幹還想不想摘掉帽子再教書去？他說：「爹爹

呀！我死都不想這一條路了。」gp

五　摘帽之後：還是右派？

右派份子從努力表現以求摘帽到最終摘掉帽子，過程殊為不易。右派摘

帽程序複雜，常常有意外和反覆。例如，1962年縣裏對百里洲區右派份子進

行排隊，其中一類份子五人，批准摘帽四人，另一人沒能摘帽的原因是當年

春天他翻過案，否定了大部分「罪惡言行」，縣委沒有批准他摘帽子gq。由此

可見，翻案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涉及到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也說

明即使是一類份子，內心到底也是「意難平」，未必真的「心服口服」。在組織

看來，有此想法又恰恰說明這人還需要繼續接受改造。再如，1959年第一批

摘帽時，有六名右派份子被縣委批准摘帽而所在單位卻沒有宣布，其原因

有：一、領導擅自改變決定，如□礦支部在接到摘掉王裕仲右派帽子的決定

後，認為王在評審後表現自滿，因而沒有向群眾宣布，也不向縣裏請示；

二、有的單位接到決定後一直放着沒有宣布，如董市鎮商店經理接到摘掉楊

雲修的右派帽子的通知後，長期放在屜子裏沒有宣布（直到群眾評審認為楊表

現好，要求給其摘掉帽子，該經理才向群眾宣布）；三、有的將縣委批准結論

丟失了，一直找不到，如姚店區即是如此gr。其實後面兩種情況完全可以歸

入第一類，即上層的摘帽決定被下級改變，區別只在於是否「擅自」改變。這

些改變涉及的原因固然多樣，部分甚至荒唐，卻都說明最基層的單位也可以

決定右派份子的命運——是否摘帽，他們也有一票「否決權」。

然而，即使摘了帽子，也不代表右派得到真正的解脫，新的考驗會接踵

而至。摘帽對右派來說，僅僅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筆者之所以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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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了帽子的右派份子稱為「群眾」，而是稱其為「摘帽右派」，乃是因為「摘帽右

派」是當局對這些人摘帽以後身份的認定，確實反映了他們在摘帽以後的真實

處境。事實上，在基層當局看來，那種認為右派份子摘了帽子就是改造好了， 

進而放寬對他們的思想工作，甚至不管不教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因

為，「實踐證明，儘管他們摘了右派份子帽子，如不加強對他們的思想改造，

他們還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這對其中的某些人員來說是由於階級本質決定

了的」gs。換言之，在基層當局看來，如果放寬了對摘帽右派的管教，那他們

極有可能「舊病復發」。

不過，至少在政策表面，縣委並不同意將摘帽右派完全等同於右派。如

白洋張店公社劉新成，摘了帽子以後仍被當成右派份子看待，縣委改右辦認

為這是不對的gt。問題在於，這樣看待如果不對，如何看待才是對的？不將

摘了帽子的右派當右派看待，那就當「摘帽右派」看待？事實上，如果摘帽右

派仍然不是「純正」的「群眾」，那他們就和右派一樣還是被劃在「敵對陣營」

裏，所不同的只是「敵對」的程度有異。筆者猜測，按照縣委對摘帽右派的實

際定位（既非右派，亦非群眾），劉新成的情況應該不是個例。

摘帽右派之所以不完全同於右派，他們的整體表現較好是一個原因。從

1962年右派和摘帽右派的排隊情況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表4）。不僅一類份

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且多數情況下不再有四類份子。

表4　1962年宜都縣右派和摘帽右派排隊情況統計

類別及比例（%） 一類份子 二類份子 三類份子 四類份子

右派 7.90 29.30 36.60 26.20

摘帽右派 32.70 58.20 9.10 0.00

資料來源：縣委改造右派份子工作辦公室：〈關於現有右派份子和已摘帽子人員情況的綜合報告〉

（1962年1月16日），枝江市檔案館，18-4-2，頁28、30。

說明：檔案中部分數據有誤，已整體對小數點後數字作了微幅調整。

此時雖然仍對摘帽右派進行排隊，但他們的表現還是優於未摘帽右派這

一點，就說明了縣委把右派份子能夠摘帽作為自己管理教育的成績來看，並

非沒有根據。不過，右派都已摘帽，還要對其進行排隊這一做法本身卻略顯

荒謬。既然已經摘帽，那麼其表現就應該是符合中央的「三條標準」的；既已

符合標準，就應該被視作「群眾」——人民內部。若已是人民內部，又何須排

隊？難道要對全國人民的表現都排隊？

實際上，之所以還要對摘帽右派進行排隊，的確是因為摘帽右派對上層

來說還不算「純正」的「群眾」。例如，1964年百里洲區的《已摘右派花名冊》是

將摘帽右派與右派份子一道和「四類份子」（地富反壞）並列在一起的。這個名

冊不僅記錄摘帽右派歷年來的勞動思想表現，還對其進行排隊分類，並擬定

了新的處理意見hk。正如監利縣摘帽右派公本森說的：「我這一生是不行了，

雖然帽子摘了，但污點仍然存在，是個歷史右派，黨不會相信。」hl應該說，

部分摘帽右派對自己的處境很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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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當然，對摘帽右派來說，不管當局如何看待，對自己的改造還是要繼續， 

要好好表現。不過，這種「好好表現」裏，既有主動進取，也有被動為之。主

動進取的如摘帽右派覃先鳳，1961年種麥子，他獨自在「夜晚耕了一畝多田，

一有時間就搞生產勞動」，並說「勞動習慣了，有空不搞就不舒服」hm。被動為

之的摘帽右派份子卻說：「不摘帽子是勞動，摘掉帽子幾年的也還是在勞動，

還有甚麼前途，勞動一輩子算了。」這恐怕不是義憤之詞，而是道出了自己的

真實處境。而且，即使摘了帽子，也還要和右派份子一樣參加學習，以便更

好地自我改造hn。

摘帽右派不僅要繼續勞動改造，他們的生活處境也未必有很大變化。如

中央雖規定右派份子在未摘掉帽子以前，不宜享受退休規定的待遇；摘掉帽

子以後，如果符合退休條件的可作退休處理ho，但同時又指示，「國家薪給人

員中的右派份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後⋯⋯現在分配的工作職務，一般要低於他

們受處分以前所擔任的職務，並且不要讓他們擔任機要部門、要害部門的工

作」，「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經過相當長時期的考驗，一律不得提拔使

用」。政策在宜都縣落實時進一步收緊：「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以後應該依據其

目前所從事的工作和一般應低於其劃右派份子以前的實際工資級別的原則，

確定適當的工資級別，以進一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hp不過，「適當」而「待

遇從低」的原則並沒有調動摘帽右派的積極性，鬧翻案的倒有不少。省委改右

領導小組認為，「寫信到中央，省委和有關部門進行翻案活動的〔右派份子和

摘帽右派〕全省雖有500人，但他們是帶頭翻案的，至於在背後散布流言蜚語

進行翻案活動，或有翻案思想的人那就更多了」，以至於造成了一股「翻案『黑

風』」hq，如武漢市右派黎杏英以及解除勞教摘了帽子並已安排工作的歐楊誠

都曾要求翻案hr。這些摘帽右派不可能忘記摘帽的不易，大概也都清楚翻案

的可能後果，但他們卻甘願冒着極大的風險這麼做，又是為何？除了的確感

到冤屈以外，實際生活狀況沒有真正改變，恐怕未嘗不是原因。

六　願者上：被拋棄與再「接納」

縱觀宜都縣於1959至1964年的整個摘帽過程，大致可以確定基層當局和

右派份子之間存在認知上的歧異：對同一個政治行為，他們的把握是很不一

致的。

或許摘帽這一政治行為的最初傾向還比較模糊，但是愈往後當局就愈加

明顯地將摘帽當作工具來使用。作為摘帽對象的右派份子不再是政策的目

的，而只是工具——服務於更高的、因形勢而造成的「正確的需要」的工具。

而右派份子自始至終將向黨交心和靠攏以摘掉帽子作為自己的終極目的。即

使摘帽右派都已或深或淺地感覺到了摘帽的工具化傾向，絕大多數右派份子

依然不改初衷，在體制允許和鼓勵的範圍內尋求解脫，而非另覓他途。這樣

一種認知上的歧異，對於涉事的雙方而言，一直如草蛇灰線般貫穿其中，當

局未曾明言，右派份子至多也不過是腹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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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如此歧異的重要原因是雙方在信息獲得上的不對稱。作為主動一方

的基層當局是充分掌握了上層摘帽政策的變化、右派份子的排隊狀況等相關

信息的。作為摘帽對象的右派份子卻對此知之甚少，甚至毫無所悉，而他們

本應該對其中的某些方面有所了解。信息掌握的不對稱，給人以當局「弄人於

鼓掌」和右派份子「盲目地努力」的印象，就像一個「願者上鈎」的遊戲。當然，

這不等於說如果雙方掌握了對等的信息，當局就會改變策略，右派份子就能

有更多選擇；也許只能徒增「釣魚」遊戲的殘酷性而已。

這種類似「釣魚」遊戲的操作，絕非縣委自作主張，亦不止是來自省委、

地委的指示，前引毛澤東寫給劉少奇的信中已有伏筆。毛在提出給右派份子

摘帽的建議時，同時提出，「摘去帽子後，舊病復發，再次、三次⋯⋯右傾，

也不要緊，給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hs。毛的這一看似輕鬆的伏筆，即

是「釣魚」遊戲的精神內核。到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後，這一精

神更為明顯，並在基層當局的操作中迅速得到貫徹。

從實際的執行來看，摘帽不再成為執政者考慮的終極目的，而是為了滿

足不同形勢的策略需要。或可以說，「魚」已非執政者的首要期待，「釣魚」本

身就是一切。要不要摘帽是右派自己的事，而執政者卻會一直「釣」下去，

「釣」多「釣」少，完全根據「正確的需要」而定。這樣一個摘帽過程，雖不好說

有陰謀的成份，卻帶有濃重的「陽謀」色彩。易言之，當局未必不知道右派份

子一直在「向黨靠攏」，甚而已經做到盡可能的「靠攏」，卻仍把「靠攏」作為對

右派勞身和誅心的根本理由。而右派份子即使因為形勢愈發嚴峻，已經或多

或少感到了這個「陽謀」，仍依舊對自己反覆誅心，不能也不敢對「向黨靠攏」

有所遲疑，依然「自願」這樣做。「向黨靠攏」是當局和右派份子在摘帽問題上

的基本共識。遺憾的是，在「陽謀」之下，「向黨靠攏」——獲得黨的認可、回

到人民的隊伍——卻僅僅成了工具。

而且，縱然摘了帽子，也不意味着他們已經解脫和回到人民內部，因為

即便被摘帽者自以為獲得解脫，但遊戲還在繼續，被摘帽者終究難有見天之

日，這從摘帽右派的生存狀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摘帽右派的確如他們自己

所言，並未真正被黨所信任。而被黨信任，再次回到人民的懷抱，又是右派

份子最核心的政治訴求，他們為此在摘帽之前認真表現，在摘帽後依然努力。 

然而，摘帽後的現實處境使他們中的部分人逐漸清醒。

不過，「帽子」問題依然頭等重要。摘帽右派與右派之間的不同，主要在

於形式上沒有了「帽子」。縱然在實際的政治和生活處境上，有沒有「帽子」並

不會造成太大差異，但對摘帽之後人生可能會發生變化的美好想像，依然會

成為牽動右派份子和摘帽右派敏感神經的那根弦。對於右派份子來說，他們

依舊會向黨靠攏，往摘帽的方向努力；對於摘帽右派中的大多數來說，縱然

對摘帽後的處境有再多的怨言，他們依然十分珍視已經到手的政治認定——

哪怕這個認定很大程度上是空頭的，哪怕他們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困境——而

較少口出惡言，更不會貿然背黨。

「帽子」問題的背後，折射出1949年以後三十年間政治運動的「標籤化暴

力」取向：在政治鬥爭中因為需要而尋找甚至製造「敵人」。革命勝利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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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很可能走向對自身的否定——由本該已經結束的「解放」人民到「不斷解

放」人民，實際也就是不斷找尋「敵人」。

事實上，在人民內部尋找、鎖定「問題」人物，是當代中國歷次政治運動

基本的操作程序。在此操作中，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被拋棄者，這符合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所說的「生命政治」的特徵ht。「問題」人物在被拋入人民的

敵對陣營之前是「自己人」，在新秩序的統治之內。隨後他們被拋入「敵人」陣

營，卻仍未脫新秩序的規範。換言之，他們是以被拋棄的方式而被重新「接

納」的。只不過，再一次被「接納」的時候，他們早已被視作人民的異類，獲得

的是另類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說，他們是以被另類「接納」的方式被拋棄的。

「拋棄」與「接納」，這兩個看似完全對立的語詞，在新秩序裏卻被十分順利地

銜接，成為同一狀態的「對立性」敍述。在此意義上，右派和摘帽右派的不同

僅僅在於，二者分別是第二次和第三次被「接納」時（第一次被「接納」時的身

份是「人民」）「問題」人物所獲得的另類身份。因此，從同在另類陣營而僅有

另類程度的差別而言，完全可以把摘帽右派也歸入到右派裏去，統稱他們為

「右派」。

「右派」這一污名化的定位，之所以典型地體現了這一被拋棄和再「接納」

的過程，還與其可以長期操控人的命運有莫大關聯。反右派鬥爭以後，一直

到最為「改天換地」的文革時期，「右派」都在人民之外，卻又在秩序之內。在

文革初期只有極少數右派份子能真正參與運動，而到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

開始以後的一系列清查中，這一名號更是成為被打擊的重要理由。像一度在

縣城最大造反組織「工學總部」中較有影響的鄭亞英（右派），縣革委會委員、

仙女區革委會副主任晏開來（其兄為右派），縣革委會常委、問安區革委會副

主任李傳科（被定為中右），縣革委會委員李志偉（反右時還是學生，被作為重

點批鬥對象，因政策保護才未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皆有過這種遭遇ik。更為

明顯的一例是1974年6月下鄉知青李某因糾紛被村民打死的案件。在該案

中，作為首犯的生產隊長吳某起先被縣委建議判處無期徒刑，後以「打擊面要

小，教育面要寬」為理由改為有期徒刑十年，其他涉案人員亦均獲得減刑甚至

免予刑事處分；而對作為主犯同時也是右派的姜某卻一直維持死刑、立即執

行的決定il。

這些被拋棄於「人民」之外的人，的確是「新秩序」所必需的「基礎」。始終

維持「人民」這一抽象群體的穩定，卻讓這一群體的具體組成持續變動，是「拋

棄」與「接納」能夠保持對流的基本要求，亦是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取徑。

「人民」不再是永不變更的群體，個人也就隨時有被拋棄之虞。通過這樣一種

動態卻殘酷的不斷清理，「人民」不只是作為被拋棄者的「少數」，而且是那些

仍在「多數」裏的人們的唯一圖騰，從而長久地保持其震懾力和向心力。惟其

如此，那些被拋棄的「問題」人物的「自新」之路，才有了明確的政治指向。只

是，這一過程承載了太多此類人物的悲劇人生。遺憾的是，個體的悲劇，卻

往往是「人民」這一群體得以存在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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